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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基金会信息公开，充分发挥网络宣传优势，完善我会对外网络宣传管理，对环保公益活动信息及时报道，保障基金会网站的正常运营，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网站英文域名：www.sdepf.org ；中文通用网址：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
第三条 网站由项目部部统一管理，各部门负责本部门上网信息资料的提供、编辑和部门审核。
第四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网站运行
第五条 项目部网站对管理的主要职责：
（一）对网站进行整体规划，使之与基金会的理念、形象相契合。
（二）认真听取各部门意见与建议，经研究后确定网站主要内容的设立、修改、内容定位及日常运行管理。网站主要内容指页面内容和栏目板块设置。
（三）协调相关方对网站的安全运营提供保障，制订并监督落实网站运营管理办法。
（四）统筹网站运行经费预算，考虑网站的推广及营销。
（五）维护网站的正常运行。
第六条 各部门对网站运行的主要责任：
（一）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与需求对所负责页面或相关项目的内容、展现形式进行规划和思考，并提供建议或意见。
（二）根据工作需要可建议在现有页面或项目栏目基础上开设或合并子频道，并提供书面建议或意见送项目部审核，经项目部研究后具体实施。
（三）项目部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为信息联络员，保证所负责页面及项目信息的及时提供，适当提供与基金会理念相关且适合网站使用的其它各种信息。
第七条 为保障网站信息的运营和信息的及时发布与更新，项目部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为网站管理员，其工作内容如下：
（一）对新需求和改动提供技术意见和支持；
（二）对网站内容进行局部改版；
（三）培训各部门网络联络员；
（四）网站日常技术维护与更新；
（五）与网站技术合作方联络；
（六）统一管理与网站相关的所有表格。

第三章  信息管理与部门工作
第八条 为明确责任，网站信息管理按页面和信息内容实行分工负责制。为提高效率，经授权可由部门或项目单位指定专人负责上传信息。
第九条 网站信息管理与各部门工作结合，详见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网站信息与各部门工作对应表。

第四章  文档审核
第十条 基金会动态、环保公益要闻及网站首页内容的发布由项目部审核，并报主管秘书长确认签发后发布，各部门负责网站内容及相关项目内容由各部门填写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网站发布信息审核表，经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发后会签项目部，并报主管秘书长签发后发布。
第十一条 因文档审核不严谨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该文档审核签发负责人责任，各部门负责人对自己审核签发的上网信息负有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信息发布按照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网站发布信息表由项目部统一管理。
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获得上传权限的部门或项目单位，同样遵循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网站发布信息流程发布信息。

第五章  信息发布
第十三条 在网站向外发布、宣传的信息内容按基金会宣传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所有对公益事业、环境保护事业有价值的文档和数据资料，除涉及秘密事项外，应当通过网站发布。
第十五条 以下信息必须通过我会网站对外发布：
（一）公文信息类：我会印发的文件、便函等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参与的公文。
（二）业务简报类：我会及各部门的汇总的业务信息、工作简报等信息。
（三）项目类： 正在开展的各项目的新进展，包括项目工作计划、重点项目工作安排、项目工作总结及重要工作进展等。
（四）基金管理类：年度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社会各界对 我会的捐赠及项目资助、援助信息等。
（五）年度报告类：我会年度报告、年报电子版及各部门有关各项项目工作总结。
（六）新闻宣传类：各项活动新闻通稿、媒体对我会的报道。
（七）项目招标类：我会拟通过与外界合作的事项中包括项目外包招标及重大项目采购等。
（八）环境公益活动类：及时报道国内外环境公益信息，相关环境公益项目情况。
（九）信息公开类：所有基金会应当予以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十六条 为提升网站内容质量和网络影响力，在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隐私权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各界为网站提供素材，给予适当荣誉。
第十七条 各部门及个人不得在我会网站以外发布未在我会网站刊登的基金会信息，严禁各部门、各项目、各专项基金及个人私自在网站以外以基金会名义开设网页或网络论坛等，如因工作需要可与业务部协商，报秘书长办公会研究批准。
第十八条 信息发布时如带有附件，文件在提交项目部前，应预先杀毒。

第六章 邮箱管理
第十九条 为方便基金会对外联络工作，加强我会工作电子邮件地址管理，我会正式工作人员对外工作电子邮件地址应使用我会网站邮箱地址。
第二十条 为方便外界与我会联络，特为我会项目部和办公室各设一个公共邮箱，宣传联络部：info@sdepf.org；办公室：office@sdepf.org。
第二十一条 电子邮件的使用过程中应注意防范密码遗失或被盗，因密码被盗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如不慎密码遗失或被盗，应迅速与项目部联系，采取措施取回密码。

第七章 网站经费
第二十二条 网站正常运转经费，其基本维护费用列入基金会业务活动成本。
第二十三条 网站建设所需硬件及其配置、网络软件由项目部提出计划，经秘书长办公会批准后方可列支。
第二十四条 购置新软、硬件和维护升级，项目部提出计划，报秘书长审批后组织实施，涉及到固定资产管理的，按基金会固定资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为筹集网站维护、发展经费，网站可尝试开展网站项目，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在国家政策和项目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网络调研、网络推广、网络专题、网络广告、企业赞助等方式获得社会支持，并鼓励和奖励基金会员工为网站筹资工作。

第八章 考核与奖惩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信息联络员对其所在部门涉及的页面或项目内容信息的提供及网站信息需各部门积极参与的信息提供负有直接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部门指定网站信息联络员按月填写填写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网站发布信息统计表，并送项目部汇总并备案。
第二十八条 年度按各部门和项目对在我会网站信息发布数据进行统计和评议，对网站管理和使用提出重要改进意见、积极向网站提供数据资料成绩显著的部门和个人，按照我会职工工作考核办法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章 其他
基金会的对外宣传品、纪念品，应印制网站的网址，配合基金会的宣传。
本办法自2016年9月26日秘书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之日生效，由秘书长办公会负责解释。


